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院際合作經費收支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08.15  107學年度行政會議訂定通過
第  一  條  為配合國家文化、經建及科技之發展，加強本校院際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，並依據教育部所屬專科以上學校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要點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第  二  條  有關院際合作或產學合作計畫有關事項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處理；不依計畫方式進行之合作個案，準用本辦法規定。
第  三  條  本要點所稱院際合作經費係指本校為發揮教育、訓練、研究、服務之功能，與政府機關、事業機構、民間團體、學術研究機構等（以下簡稱建教合作機構）合作辦理與本校教育目標有關事項之收入，其範圍如下：
一、辦理專案研究計畫收入。
二、辦理各類學術、技術性服務收入。
三、辦理實習或訓練收入。
四、其他有關建教或產學合作收入。
五、其他收入:不屬於上述各款之收入。
第  四  條  院際合作收入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。建教合作機構有規定者，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。建教合作機構未指定用途，由學校統籌運用，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。 
第  五 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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